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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說 明 

都 市 計 畫 名 稱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34、36 案）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臺中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

請變更都市計畫之

機關名稱或土地權

利 關 係 人 姓 名 

無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告 
自 102 年 9 月 2 日起 30 天（刊登於 102 年 9 月 2 日至 4 日中

國時報台中 E2 版） 

公 開 展 覽 

第一次：自 103 年 7 月 23 日起 30 天（刊登於 103 年 7 月 23
日臺灣時報 22 版、7 月 24 日臺灣時報 23 版、7 月

25 日臺灣時報 22 版） 

第二次：自 105 年 12 月 26 日起 30 天（刊登於 105 年 12 月

26 日台灣新生報 12 版、12 月 27 日台灣新生報 13
版、12 月 28 日台灣新生報 13 版） 

公開說明會 

第一次：於 103 年 8 月 4 日上午 9 時 30 分假中區區公所、下

午 2 時 30 分假臺中市政府州廳；103 年 8 月 5 日上

午 9 時 30 分假東區區公所、下午 2 時 30 分假南區

區公所；103 年 8 月 6 日上午 9 時 30 分假西屯區公

所、下午 2 時 30 分假南屯區公所；103 年 8 月 7 日

上午 9 時 30 分假北屯區公所、下午 2 時 30 分假北

區區公所舉行。 

第二次：於 106 年 1 月 6 日上午 9 時假本市東區區公所、下

午 2 時假本市中區區公所舉行。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

反 映 意 見 
詳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及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都市計畫委員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臺中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05 年 1 月 28 日第 52 次會議審議通

過。 

內 政 部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05年 8月 23日第 881次會議及 105
年 11 月 15 日第 888 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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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計畫緣起 

都市計畫係針對都市地區內土地利用、開發建設所做之發展計畫，但都市發展為

一動態過程，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後會因人口規模與組成、交通運輸建設、產業結構、

氣候環境變遷…等因素，導致計畫內容不符社會實際發展需求，或有窒礙難行之處，

故應於一定時間內依實際發展需求進行適當的修正，以匡正都市發展方向，發揮都市

計畫應有之功能。 

臺中市都市計畫源自日據時代之規劃，臺灣光復後於民國 42 年重新檢討規劃，

於 45 年 11 月 1 日發布實施，之後由於工商業發展與人口快速增加，陸續於 64 年 5

月 23 日發布實施第一期擴大都市計畫（西屯地區），66 年 1 月 28 日發布實施第二、

三、四期擴大都市計畫。其後，於 75 年 2 月 22 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於 84

年 2 月 15 日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三次通盤檢討因變更內容複雜，自 93 年

6 月至 96 年 11 月間共分為 7 階段發布實施在案。 

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不得隨時任意變更。但

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年內或五年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參考人民

建議作必要之變更。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更其使用。」本計畫區自前次

通盤檢討第 7 階段發布實施至今已屆檢討年限，且 99 年 12 月 25 日原臺中縣、市合

併改制為直轄市之後，計畫區於發展功能與定位已產生重大改變，復因近年來受全球

性氣候變遷影響，都市環境暴露在極端氣候威脅下，為能使計畫內容更能符合未來長

遠發展需要，故辦理本次通盤檢討。 

本階段發布實施之案件為變更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34 案及第 36 案，乃臺中市政府

考量鐵路高架化後臺中火車站周邊整體發展，研擬優先推動之變更案件。因前述二案

具急迫性與必要性，已先行提內政部都委會審定後，分階段報請核定，依法公告發布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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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令依據與通盤檢討範圍 

一、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通盤檢討範圍 

本計畫於第三次通盤檢討後面積為 12,570.50 公頃，其後為配合第 13 期市地重劃

區計畫範圍調整、配合捷運機廠區段徵收及都市防洪需要，及因應部分計畫範圍與原

縣市轄區範圍不符部分調整計畫範圍，陸續於 98 年 7 月 22 日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

都市計畫（調整 13 期重劃區計畫範圍）主要計畫」案，101 年 4 月 18 日發布實施「變

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部分道路用地為農業區及部分

計畫範圍調整）」案，103 年 4 月 1 日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

括大坑風景區）（配合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

（配合區段徵收及都市防洪）」案，及 103 年 4 月 24 日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

畫主要計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部分變電所用地、公園用地劃出計畫範圍）」

案，微幅調整計畫範圍邊界，調整後面積為 12,566.55 公頃。 

另依據「擬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案內政部都市計畫委

員會 102 年 7 月 16 日第 807 次會議決議：「有關『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包括

大坑風景區）』案計畫範圍與本計畫重疊部分，應併同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專案

檢討變更該計畫之計畫範圍，並於本計畫公告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發布實施，以避免

因計畫範圍重疊及重複管制，衍生後續執行之困擾與爭議，並利土地使用管制與計畫

之執行。」故臺中市政府已配合「擬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案之公告實施，於 103 年 6 月 20 日公告發布實施「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不

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計畫範圍調整

專案通盤檢討）」案，將位於西屯區 1,229.51 公頃土地劃出本計畫範圍外。 

綜合前述，本次通盤檢討範圍涵蓋臺中市中區、北區、東區、南區、西區、南屯

區之全部及部分西屯區、部分北屯區，總面積 11,337.04 公頃。 

計畫區周邊都市計畫區，北側臨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基地附近特定區計畫、

大雅都市計畫、高速公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潭子都市計畫；東側為臺中市

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太平（新光地區）都市計畫、太平都市計畫；南側臨接大里都

市計畫、烏日都市計畫及高速公路王田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西側臨接臺中港特定

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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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通盤檢討範圍示意圖 

 

 

 
 
 
 
 
 
 
 
 
 
 
 
 
 
 
 
 
 
 
 
 

圖 2  鄰近都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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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先行提報內政部審議理由 

本次通盤檢討配合鐵路高架化後臺中火車站周邊整體發展，因應鐵路高架化第一

階段於 105 年 10 月 16 日通車，建國市場遷建後市有土地與周邊國有土地亟待整合活

化運用，臺中火車站附屬設施及建築群（新民街倉庫群）業經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會決議指定古蹟及登錄歷史建築恐影響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既有發展權益，高架新

站穿堂層下方之市區公車轉運站及其周邊道路恐無法負荷市區公車路線集中轉運，都

市藍綠帶系統之串連與營造等諸多發展課題，具有整體規劃之急迫性與必要性，故研

擬新增變更案件優先推動，先行報請內政部審議。 

一、配合鐵路高架化與車站周邊公共設施整備時程，啟動擴大站區腹地規

劃作業 

新站雖已於 105 年 10 月 16 日啟用，然周邊道路與廣場因土地取得與文資保存等

因素，尚未完成開闢。配合相關單位工程施作期程，目標於 107 年初完成新站周邊道

路與開放空間之整備。 

於新站周邊公設整備完成後，站區車輛主要動線為成功路進、新民街出。因市區

公車轉運站設置於新站穿堂層下方，因此公車出入動線將與一般自用汽車、計程車之

離場動線重疊。然而，原緊鄰火車站周邊公車路線計 61 條，2,000 多班次，搭乘人次

約 5.8 萬人/天，倘全數集中於新站穿堂層下方，恐致站區周邊道路無法負荷，亟需啟

動擴大站區腹地之規劃作業，預為因應。 

二、加速啟動文化資產保存再利用規劃作業 

為配合文化資產保存，進行最佳之活化使用，有與車站同時進行規劃之急迫性。

故由臺中市政府邀集相關單位協商後，建議臺鐵局原應捐贈之綠地用地（綠 63 用地、

綠 64 用地），改捐贈具文資身分之部分車站專用區與部分商業區。捐贈後，續由臺中

市政府接管，即刻展開推動保存、再利用事宜。 

三、促動公地活化、整頓市容 

原建國市場位於新站正北方 200 公尺處，乃為重要都市門戶意象，市場機能已於

105 年 9 月 21 日遷至新址，周邊原依附市場而生之批發、零售與餐飲等使用，將加速

抽離，使市容更加頹敗、窳陋。同時，原建國市場周邊近三公頃之公有土地仍呈現低

度使用狀態，急切需要透過計畫調整，促動公地活化，重新植入都市機能，同時整頓

都市門戶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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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站區再發展帶動舊城區再生 

本市中區原為 1900 年日人市街改正計畫之產物，在 1908 年鐵路縱貫線通車後崛

起為臺灣中部最重要的都會核心。1970 年代後，高速公路開通與市區擴張，在在使得

中區無法適應汽車時代的來臨加速沒落。然而，審視中區擁有豐富的文化底蘊，以及

捷運化之軌道運輸，在本次通盤檢討之定位與目標指導下，針對舊城區與火車站周邊

地區通盤檢視後提出活化再生整體發展定位。以原建國市場為核心之大車站地區與中

區街道尺度不同，其再生活化策略亦亟待重新定位後，與中區之發展產生互補、加乘

與串聯之效益。 

五、中央與地方合作都市更新示範計畫 

臺中市政府已積極展開車站專用區整體開發協調工作，開發範圍內之相關權利人

皆已原則同意都市更新初步規劃構想，包括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國防部政治作戰

局以及五位私有地主。在良好的互動基礎上，本案將可成為中央與地方合作推動都市

更新開發之示範計畫。因此，本案亟待主要計畫之調整作為後續細部計畫與都市更新

計畫推動之依據。 

六、都市藍綠帶串連與環境營造 

新盛綠川與綠空廊道正是貫穿臺中火車站地區重要的都市藍帶與綠帶，透過路網

銜接，串連成一人文歷史的藍綠交織廊道，呈現新的都市生活圈。臺中巿政府水利局

為改善綠川水質及提升水體環境品質，特辦理「新盛綠川水岸廊道計畫」以都市水脈

帶動市中心再生。其中「綠川排水環境營造計畫」已於 105 年 10 月 23 日開工，本案

將配合水利局將工程範圍內原加蓋段將開蓋部分予以變更用地名稱，以符合實際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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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現行都市計畫概要 

一、計畫年期 

計畫目標年為民國 115 年。 

二、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130 萬人，活動人口為 150 萬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共劃設住宅區、商業區、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工業區、農業區…等 36 種土地使

用分區，合計面積 7,284.23 公頃，約佔計畫區面積 64.25％。各種土地使用分區中，

以住宅區劃設面積 3,936.66 公頃最廣，約佔計畫區總面積 34.72％，商業區劃設面積

536.97 公頃，僅佔計畫區面積 4.74％，農業區劃設面積 1,365.11 公頃，約佔計畫區面

積 12.04％。 

如扣除農業區及河川區等非都市發展用地後，計畫區都市發展用地面積為

9,843.67 公頃，約佔計畫區面積 86.83％。 

四、公共設施計畫 

共劃設學校用地、機關用地、市場用地、公園用地、廣場用地、停車場用地、道

路用地…等 63 種公共設施用地類別，合計面積 4,052.81 公頃，約佔計畫區總面積 35.75

％，其中又以道路用地劃設面積 1,917.51 公頃最高。 

圖 3 為現行計畫示意圖，表 1 為現行計畫面積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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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行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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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行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目 
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

積比例（％） 

佔都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例（％）

住宅區 3,936.66 34.72  39.99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 107.34 0.95  1.09 

商業區 536.97 4.74  5.45 

特定商業區 12.95 0.11  0.13 

工業區 84.84 0.75  0.86 

甲種工業區 28.44 0.25  0.29 

乙種工業區 618.80 5.46  6.29 

零星工業區 5.12 0.05  0.05 

生態住宅專用區 29.02 0.26  0.29 

文化商業專用區 24.78 0.22  0.25 

創新研發專用區 41.32 0.36  0.42 

經貿專用區 22.92 0.20  0.23 

休閒服務專用區 1.24 0.01  0.01 

車站專用區 6.53 0.06  0.07 

車站專用區兼作道路使用 0.31 0.00  0.00 

產業專用區 7.40 0.07  0.08 

創意文化專用區 6.34 0.06  0.06 

倉儲批發專用區 1.18 0.01  0.01 

航空事業專用區 29.20 0.26  0.30 

航空事業專用區兼供道路使用 1.24 0.01  0.01 

電信專用區（不作第五款使用） 13.00 0.11  0.13 

電信專用區（得作第五款使用） 0.40 0.00  0.00 

自來水事業專用區 2.00 0.02  0.02 

農會專用區 0.24 0.00  0.00 

加油站專用區 5.52 0.05  0.06 

醫療專用區 1.07 0.01  0.01 

宗教專用區 0.29 0.00  0.00 

臺中州廳專用區 4.37 0.04  0.04 

保存區 4.05 0.04  0.04 

文教區 232.50 2.05  2.36 

文教區（供私立大專院校使用） 22.39 0.20  0.23 

文教區（供中小學使用） 2.43 0.02  0.02 

農業區 1,365.11 12.04  - 

河川區 127.09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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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

積比例（％） 

佔都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例（％）

河川區兼作道路使用 1.17 0.01  - 

河川區兼作園道使用 0.00 0.00  - 

小計 7,284.23 64.25  58.83 

文小用地 212.76 1.88  2.16 

文中用地 163.38 1.44  1.66 

文中小用地 8.90 0.08  0.09 

文高用地 66.26 0.58  0.67 

文大用地 76.72 0.68  0.78 

機關用地 181.80 1.60  1.85 

公園用地 431.46 3.81  4.38 

公園用地（兼供水資源回收設施使用） 5.91 0.05  0.06 

公園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3.75 0.03  0.04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4.54 0.04  0.05 

兒童遊樂場用地 32.21 0.28  0.33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9.22 0.26  0.30 

公園兼體育場用地 6.52 0.06  0.07 

綠地、綠帶用地 57.35 0.51  0.58 

綠地用地兼作捷運系統使用 0.82 0.01  0.01 

體育場用地 46.80 0.41  0.48 

園道用地 87.72 0.77  0.89 

市場用地 41.87 0.37  0.43 

批發市場用地 4.80 0.04  0.05 

廣場用地 4.00 0.04  0.04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13 0.00  0.00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6.39 0.23  0.27 

停車場用地 25.18 0.22  0.26 

污水處理廠用地 36.24 0.32  0.37 

垃圾處理場用地 58.01 0.51  0.59 

垃圾處理場兼作道路用地 0.24 0.00  0.00 

廢棄物處理場用地 3.32 0.03  0.03 

殯儀館用地 1.85 0.02  0.02 

公墓用地 56.54 0.50  0.57 

車站用地 5.60 0.05  0.06 

消防用地 0.28 0.00  0.00 

郵政事業用地 4.54 0.0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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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

積比例（％） 

佔都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例（％）

變電所用地 8.36 0.07  0.08 

電力用地 11.68 0.10  0.12 

自來水事業用地 3.26 0.03  0.03 

社教機構用地 20.32 0.18  0.21 

社會福利設施用地 0.51 0.00  0.01 

醫療衛生機構用地 28.32 0.25  0.29 

道路用地 1,917.51 16.91  19.48 

道路用地兼作鐵路使用 2.14 0.02  0.02 

道路用地兼作鐵路及河川使用 0.09 0.00  0.00 

道路用地兼作河川使用 2.76 0.02  0.03 

道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68 0.01  0.01 

道路兼作停車場用地 0.21 0.00  0.00 

道路用地兼供經貿服務設施使用 1.66 0.01  0.02 

鐵路用地 24.70 0.22  0.25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7.73 0.07  0.08 

鐵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得供捷運設施使用） 0.01 0.00  0.00 

鐵路用地兼作河川使用 3.14 0.03  0.03 

鐵路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03 0.00  0.00 

交通用地 9.59 0.08  0.10 

排水道用地 180.66 1.59  1.84 

排水道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0.61 0.01  0.01 

排水道用地兼供經貿服務設施使用 0.35 0.00  0.00 

高速公路用地 117.25 1.03  1.19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鐵路使用 2.93 0.03  0.03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0.70 0.01  0.01 

高速公路用地兼作鐵路及道路使用 0.22 0.00  0.00 

捷運系統用地 21.45 0.19  0.22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道路使用 0.51 0.00  0.01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鐵路使用 0.00 0.00  0.00 

捷運系統用地兼作廣場使用 0.32 0.00  0.00 

小計 4,052.81 35.75  41.17 

都市發展用地 9,843.67 86.83  100.00 

合     計 11,337.04 100.00    

註：1.都市發展用地面積指計畫區總面積扣除農業區及河川區等非都市發展用地之面積。 

2.捷運系統用地兼作鐵路使用之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 

3.河川區兼作園道使用之面積為 43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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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發展現況與變更構想 

第一節  臺中火車站地區整體發展定位 

百年來，臺中的發展是以火車站為座標原點作軸線發展，而臺中又是中臺灣的中

心城市，透過區域聯合治理帶動中彰投苗甚至雲嘉嘉的整體發展，乃臺灣國土規劃三

核心之發展策略。 

在本次通盤檢討之目標與檢討屬性指導下，針對舊城區與火車站周邊地區通盤審

視提出活化再生整體發展定位，包括「臺中火車站機能重新定位」、「透過文化資產活

化促進老城新生」、「鐵路高架化縫合都市活動」及「體二用地轉型運動大學城」等。

其中，「臺中大車站計畫」以宏觀及遠見妥善規劃新車站周邊土地，讓新車站得以承

載下個百年任務。同時臺中市政府於第 263 次市政會議將「臺中大車站計畫」發布為

重大施政計畫，並賡續推展相關改造工作。 

 
圖 4  臺中火車站地區整體發展定位示意圖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臺中公園

產業故事園區

干城商業地區

東協廣場

綠川環境
營造計畫 臺糖生態湖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
(幸町新創遊園)

臺中州廳、大屯郡役所
及州廳附屬建築群

柳川整治及環境改善

綠空計畫

鐵路綠廊
串聯園道

體二用地
轉型運動大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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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發展現況 

一、道路系統 

站區周邊道路系統主要分為聯外道路、主要道路與站區進出道路。聯外道

路以臺灣大道、建國路、雙十路、民權路、臺中路、復興路為主，站區周邊主

要道路為大智路、武德街、八德街、南京路，站區進出道路則為新民街與車站

專用區內部通路。 

 

圖 5  道路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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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建國市場為站區周邊地區最重要的批發、零售市集，因此以建國市場為核心向外

之沿街面為相關商業使用。惟今（105）年 9 月 21 日建國市場遷移至台糖生態湖區段

徵收區南側新址，批發及零售市集機能抽離後，市容環境恐加速頹敗。 

 

圖 6  土地使用現況分布示意圖 

 
圖 7  閒置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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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權屬 

（一）變 34 案 

變更內容明細表編號第34

案之變更範圍內大部分皆為臺

灣臺中農田水利會所有，作綠

川排水箱涵使用，公有土地分

布於變更範圍北側與東側，管

理單位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圖 8  變 34 案土地權屬及管理機關分布示意圖 

（三）變 36 案 

變更內容明細表編號第36

案之變更範圍內大部分皆為公

有土地，管理單位主要為為交

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部分現

況作道路使用之管理單位為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及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 

綠 64 用地原為 75 年本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將臺灣鐵

路管理局管有商業區土地變更

為停車場用地（停 57），後於

「變更臺中市都市計畫主要計

畫（不包括大坑風景區）（配合

臺中都會區鐵路高架捷運化計

畫 -臺中車站地區）（第一階

段）」再變更為綠地用地，故該

用地西南側部分私有土地屬書

圖不符之情形，應回歸原規劃

意旨恢復為商業區。 

圖 9  變 36 案土地權屬及管理機關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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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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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發展構想 

一、臺中大車站地區機能定位 

為解決臺中火車站前現有市區公車轉運所產生之交通問題，並配合建國市場遷建

契機，本案整合各單位管轄之低度利用公有土地，提出「臺中大車站計畫」以擴大轉

乘腹地，並透過都市更新方式立體化站區發展，以建構未來百年車站格局。 

新臺中火車站向北至干城商業地區車二用地間之市場用地與商業區為大車站地

區，透過計畫調整推動整體開發，擴大站區發展腹地，並將發展動能引導至干城商業

地區。配合火車站周邊鐵道文化資產保存再利用，作為鐵道文化博物館，再現歷史場

域。綠川為流經舊城區重要的都市水岸，臺中市政府刻正推動「新盛綠川水岸廊道計

畫」，將打造水與綠的生態環境，並作為未來火車站地區的水岸門戶區意象。 

 

圖 10  臺中大車站地區機能定位示意圖 

二、文化資產保存 

臺中市政府於 105 年 5 月 30 日及 105 年 6 月 23 日更正市定古蹟「臺中市火車站

附屬設施及建築群(新民街 8、10 號倉庫)」及歷史建築「臺中市火車站附屬設施及建

築群-新民街倉庫群」之位置與應保存範圍，上述文化資產分別坐落於車站專用區及商

業區內。為配合火車站周邊整體發展，積極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由臺中市政府邀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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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協商後，建議臺灣鐵路管理局原應捐贈之綠地用地（綠 63 用地、綠 64 用地），

改捐贈具文化資產價值之部分車站專用區與部分商業區。捐贈後，續由臺中市政府接

管，推動保存、再利用事宜。 

三、綠川排水環境營造計畫 

臺中巿政府水利局為改善綠川水質及提升水體環境品質，特辦理「新盛綠川水岸

廊道計畫」，該計畫共有 4 大工程，分別為污水截流、旱溪引流、現地處理及環境營

造工程，其中「綠川排水環境營造計畫」乃自雙十路至民權路，在確保防洪排水之機

能目標之下，採空間多元化利用，打造水與綠的生態環境，並作為未來火車站地區的

水岸門戶區意象。本案配合水利局「綠川排水環境營造計畫」，將工程範圍內原加蓋

段將開蓋部分予以變更用地名稱，以符合實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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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變更計畫 

本案為配合臺中火車站周邊整體發展需要，共研提 3個變更案件，原為新增變更

案件編號第 1、2、6 案，後於「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全案整編新編號為 34、35、36案，惟第 35 案仍待完成後續應辦理事項再另行核定發

布實施。詳細變更計畫內容請詳表 2、圖 11及圖 12。 

表 2  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34 綠川東街

旁綠地用

地 (成功路

至雙十路) 

綠地用地 

(0.21公頃) 

河川區 

(0.21公頃) 

1.配合水利局「綠川排水環境營造計

畫」，將工程範圍內綠川渠道部分予

以變更用地名稱，以符合實際使用。 

2.依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105年4

月 27 日水三產字第 1058006200 號

函送「河川區」及「河道用地」認

定協商會議紀錄（詳附件三），略

以：「本排水河段由於地理形勢自然

形成之排水，因而依水利法公告之

行水區土地流經都市計畫區者，故

予以認定劃定使用分區為河川區。」 

3.為使綠川東街與雙十路口道路順

接，故調整部分綠地用地為道路用

地。 

綠地用地 

(0.02公頃) 

道路用地 

(0.02公頃) 

36 綠 63、綠

64、廣兼停

166 東南側

商業區、車

站專用區 

綠 地 用 地

(綠 63) 

(0.95公頃) 

商業區 

(0.45公頃) 

道路用地 

(0.50公頃) 

1.配合歷史建築「臺中市火車站附屬

設施及建築群-新民街倉庫群」之保

存再利用，並考量新民街維持行人

通行及活動需要，故將新民街倉庫

群座落之商業區土地變更為保存

區，並無償捐贈臺中市政府作為歷

史建築保存使用，新民街變更為廣

場用地。 

2.配合市定古蹟「臺中火車站附屬設

施及建築群(新民街 8、10號倉庫)」

保存需要，其應保存之整體範圍內

土地應無償捐贈臺中市政府作為古

蹟保存使用。 

3.綠 63、綠 64用地乃「變更臺中市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

區）（配合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

化計畫 -臺中車站地區）（第一階

段）」為臺鐵無償捐贈之標的。然

而，綠 63用地現況建物密集，綠 64  

商業區 

(0.0006公頃) 

道路用地 

(0.0046公頃) 

鐵路用地 

(0.0040公頃) 

綠 地 用 地

(綠 64) 

(0.19公頃) 

商業區 

(0.19公頃) 

商業區 

(0.71公頃) 

廣場用地 

(0.16公頃) 

保存區 

(0.55公頃) 

註 1：應無償捐贈

臺中市政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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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歷史建築保存使

用。 

用地臨路面寬狹小，捐贈後使用效

益低。因此，考量臺灣鐵路管理局

為保存古蹟及歷史建築影響其既有

發展權益，故變更原臺灣鐵路管理

局應回饋捐贈之綠地用地為商業

區，以平衡其發展權益。 

4.為增加站區交通疏散能力，故將綠

63 用地範圍內已開闢利用之道路，

變更為道路用地。考量交通安全，

於南京路、復興路及進德路口處增

設道路截角，故變更部分商業區及

部分鐵路用地為道路用地。 

5.綠 64 用地原為 75 年本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將臺灣鐵路管理局管有

商業區土地變更為停車場用地（停

57），後於 100年「變更臺中市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

（配合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

計畫-臺中車站地區）（第一階段）」

再變更為綠地用地。該用地現行計

畫範圍內西南側非屬臺灣鐵路管理

局管有之私有土地，已於 87 年依商

業區管制核發使用執照（原金沙百

貨），致使書圖不符情形。為保障民

眾權益，綠 64用地西南側私有土地

部分，應回歸原規劃意旨，恢復為

商業區部分免予回饋。 

車站專用區 

(0.14公頃) 

車站專用區 

(0.14公頃) 

註 2：應無償捐贈

臺中市政府作為

古蹟保存使用。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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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變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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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變更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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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實施進度及經費 

一、開發方式 

變更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36 案，臺中火車站附屬設施及建築群經臺中市政府指定

為古蹟及歷史建築，為避免影響臺灣鐵路管理局既有開發建築權益，已配合變更臺鐵

局原應回饋捐贈之綠地用地為商業區，以平衡其發展權益。故因應文化資產保存需要

所變更之保存區及部分車站專用區土地，應由臺灣鐵路管理局無償捐贈臺中市政府。 

二、開發經費概估 

變更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36 案之公共設施用地開闢費用詳表 3 開發經費概估表。 

表 3  開發經費概估表 

公設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來源

徵購
或

撥用 

無償
提供 

整體
開發

獎勵
投資

其他
地上
物補
償費

整
地
費

工
程
費

合計

道路 
用地 0.50 V      60 1,000 1,060 

臺
中
市
政
府 

依
工
程
設
計
進
度
完
成

臺
中
市
政
府
編
列
預
算

廣場 
用地 0.16 V      19 320 339 

註：1.本表為概算之結果，實際補償費、整地費及工程費仍需依實際開發時之物價指數及利

率計算之。 

2.本表僅列公共設施工程費，不含工程設計費、行政作業費及路燈、管線等費用。 

3.本表將視政府財務狀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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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變 36 案開發方式示意圖 


